麻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文件

麻公管委〔2022〕2号
各相关单位：

为推进综合监管联动执法改革工作，现将《麻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联动执法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麻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2022年9月20日

麻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联动执法

实 施 方 案

按照“五联五统”总要求，为维护我市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秩序，加强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监督管理，促进相关责任主体严格依法履行责任，深入推进招投标领域整治，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环境，全面推进多部门、多领域联合执法，健全和完善统一协调指挥机制，促进交易市场和履约市场健康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联动执法”改革为契机，组建一支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队伍，健全交易监督平台，完善综合监管工作机制，确保交易监管权责明晰、制度健全、执法规范，突出监管效能，促进部门分散监管向部门联动监管职能转变。

二、主要任务

(一)整合力量，联席办公。整合各部门专业力量，建立联席办公机制，积极推进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改革。

1.统一集中办公，统一队伍管理。成立麻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联动执法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办公室（以下简称监管办），监管办办公地点设在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从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抽调具备执法资格的业务骨干集中办公，并组建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执法大队，建立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联动执法工作机制，对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投诉举报统一受理、分类处置、“一站式”办公。

2.统一工作流程。梳理市直相关部门法定权责及职责分工，实现综合监管联动执法流程再造，对投诉举报或行政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案件实行清单管理，统筹案件前期、中期和后期的衔接和协作。规范行政检查、投诉举报、“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流程，严格执行行政层级审批制度。

3.明确工作职责。住房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对相应的工程建设项目实施日常监管，按照各自行业管理规定履职尽责，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处理；对需要其他行业监管部门处理的案件及时转办，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职人员涉嫌违纪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承办监管办交办的相关线索案件。

(二)统一平台，信息联通。依托湖北省招标投标电子监督平台，开通住建、交通、水利、农业农村使用权限。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据自身职能职责，对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等交易活动实施全面、动态、实时监管，实现综合监管全程可追溯、数据全过程可查询。
在现有湖北省招标投标电子监督平台的基础上进行拓展，自行开发标后监管系统，与现有电子交易系统、电子服务系统、电子监管系统对接，打通各部门平台在线监督“一张网”。

1.设立标后监管平台。建立项目在线监督管理制度，保障项目标前、标中、标后管理的连续性，实现施工现场人脸识别、实时打卡和音视频同步记录。市域内凡属“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原则上纳入该平台统一管理。

2.优化平台电子操作系统。加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电子系统建设，明确交易、服务、监管等各电子系统的功能定位，实现互联互通和信息资源共享。持续推进全流程电子化招投标、不见面开标、远程异地评标，推动优质专家资源跨地区、跨行业共享。探索智慧监管，开发数据分析功能，为监管提供数据支撑。

(三)提升效力，检查联动。建立联动检查工作机制，对问题线索实行集中受理、统一立案、集中调查，进入行政处罚程序后由法定权责部门依法依规作出处理决定。

1.规范投诉举报。压缩投诉举报办理时限，监管办应在1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投诉举报的决定，一般情况下在15个工作日内办结，需要延长调查时限时，报监管办主要负责人批准后可适当延长。畅通线上投诉举报渠道，全面实现投诉举报线上受理办结。

2.强化过程监管。采用现场监管、在线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实施招投标活动全过程监管，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依法打击围标串标、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玩忽职守、违法转包分包、干部插手工程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对投标人存在违法行为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给予相应处罚。对中标单位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进行考勤管理，将履约行为纳入信用评价范围，对失信行为依规进行处理。

3.推行智慧监管。依托湖北省招标投标电子监督平台，进一步拓展监管功能，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公共资源交易活动进行监测识别，及时发现并自动预警围标串标、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的监管力度。

(四)综合监管，执法联办。发挥综合监管、行政监督和司法机关办案资源优势，合力打击公共资源交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对联办案件实行集中会商、分类处置。

1.加强项目前期管理。严格执行项目管理核准(备案)程序，明确项目核准的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和招标组织形式。应用省公共资源局统一发布的招标示范文本。项目业主在编制招标文件时，不得设置歧视性、排他性条款，不得随意提高资质等级、增设资质种类，不得将特定行政区域、特定行业和业绩(经验)、奖励作为加分条件，及其他各类不合理限制和壁垒。

2.加强交易主体监管。严格监督招标人(项目法人)应进必进、应招必招，严格执行项目核准的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和招标组织形式。规范投标人投标行为，督促中标人标后履约。加强对招标代理机构指导协调，规范评标争议的处置，对相关交易主体存在的异常情况或违规违纪行为，及时按程序处理。

3.加强中介服务管理。加强对招标代理机构的业务指导，不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能力，制定考核办法，引导招标代理机构规范执业。

4.加强评审专家管理。加强评标专家入库管理，实行动态管理。严格执行“一标一评”。在日常监管的基础上，强化对评审专家现场考评，对违法违规专家实行“黑名单”管理，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对违法违规专家及时提请相关管理部门（省、黄冈公共资源局）及时取消评标资格。

(五)严格执法，联合奖惩。建立健全公共资源招投标领域奖惩机制，综合运用行政性、市场性、社会性等奖惩手段，对公共资源招投标领域的市场主体和中介机构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将失信企业纳入“黑名单”，及时向社会曝光，全方位提高失信成本，让失信者一处违规、处处受限；对守信企业实行联合激励，纳入“红名单”，让守信者受到推崇、处处受益。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责任落实。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按照任务要求，压实责任，强化举措，狠抓落实。同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不断提升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能力。

(二)加强统筹调度。建立工作调度机制，定期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及时分析研判，提出意见建议，有效解决相关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做好统筹协调，及时收集汇总相关信息，报送工作进展情况。各相关部门要加强信息互联互通和整体联动配合，扎实推进招投标综合监管工作。

(三)严明工作纪律。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联动执法工作领导小组对综合监管工作进行督查，对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不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部门及其人员、在执法检查中泄露应当保密的信息资料和有关情况、收受相关当事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财物等行为的，责令其依法依规及时纠正处理。涉嫌失职渎职、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附件:麻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联动执法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附件
麻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

联动执法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叶  旭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盛建波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蔡述喜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

        夏  峰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王  军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阮  杰  市水利和湖泊局局长

        徐  斌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成  员：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市发展和改革局、市财政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和湖泊局、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分管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任综合监管办公室主任，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市发展和改革局、市财政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和湖泊局、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分管领导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具体负责组织落实综合监管办公室的各项工作。



